
案號 機 關 改 善 與 處 置 情 形  結案情形 

105

司調

0019 

◆其他績效 

1、原判決附表一編號 20號(即現金 10萬元部分)，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業以 106年 9月 5日台信 106

非 1771字第 10699103292號函向最高法院聲請非常上訴。  

2、原判決附表一編號 21號(0938928906號、098605999號即系爭手機)認定事實未依證據之違法，與調查

意見意旨相符。 

109/10/14 司法及

獄政委員會第 6 屆

第 3 次會議決議：

結案存查。 

 


